
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优化红利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３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 《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８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３

，

２２８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５８８

，

５３９

，

４１９．７２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７６

，

８９１．１９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５８８

，

５３９

，

４１９．７２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７６

，

８９１．１９

合计

５８８

，

６１６

，

３１０．９１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６

，

９２０．７８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１２％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

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基金代

码：

０７００３２

）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应在开始办理申

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

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８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情况概述

１

、基本情况

山东荷斯坦奶牛繁育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斯坦奶牛”）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益生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荷斯坦奶牛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山东畜牧业信息中心

（以下简称畜牧业中心）持有

３０％

股权。

为增强荷斯坦奶牛的资金实力，满足其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根据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拟对荷斯坦奶牛

增资

２

，

６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以现金增资

２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荷斯坦奶牛的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山东畜牧业信息中心放弃增资。 具体增资方案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出资金额

增资前

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

金额

增资后

出资金额

增资后

持股比例

益生股份

２８０ ７０％ ２６００ ２８８０ ９６％

畜牧业中心

１２０ ３０％ ０ １２０ ４％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 ２６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长对外投资权限内。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长批准。

３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荷斯坦奶牛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目前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烟台农业

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迟汉东，主营业务为荷斯坦奶牛的生产、销售，有机肥加工与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４

，

７６３．９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４

，

０３７．０６

万元，净资产

７２６．９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０１－０３

月实

现销售收入

５７６．７７

万元，净利润

９．３４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

三、增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实施将增强子公司的资金实力和企业竞争力， 优化其资产结构， 提高其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

荷斯坦奶牛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增资不影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数额，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不产生较大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签署

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３０

（

Ａ

类）；

０４００３１

（

Ｂ

类））。投资者可在本基金集中申购期内到上述代销

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大中

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为香港公众假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华安大中华升

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所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星期二）起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定期

定额申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２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咨询相关

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１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香港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为香港公众假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华安香港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所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星期二）起恢复日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２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咨询相关

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大中华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大中华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

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为境外主要市场节

假日，香港联交所休市

注：本公司决定于

７

月

２

日（星期一）暂停海富通大中华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与

赎回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星期二）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赎回业务，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中国

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

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为境外主要市场节

假日，香港联交所休市

注：本公司决定于

７

月

２

日（星期一）暂停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与赎回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星期二）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赎回业务，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上海证劵交易所场内系统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放式基金认购、申购、赎回业务办理规则（试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开放式基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认购、申购与赎回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和《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

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证所”）申请并获其同意，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起，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放式基金销售系统（以下简称“上证所场内系统”）办理申购、赎回业

务。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由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并经上证所和中国结算认可的上证所会员（以下简

称“有资格的上证所会员”，名单详见上证所网站），可通过上证所场内系统从事自营或代理投资者办理本基

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二、持有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的人民币普通股票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通过有资格

的上证所会员的营业部，在上证所交易时间内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三、本基金

Ａ

级、

Ｂ

级基金份额在上证所场内系统申购赎回的基金代码分别为

５１９５０５

、

５１９５０６

，其对应的

申购赎回的基金简称分别为“海富货

Ａ

”、“海富货

Ｂ

”。

四、场内申购、赎回的数额限制

１

、场内单笔申购的申请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０

元，最高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元，且必须是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

２

、场内单笔赎回申请必须为整数份额，赎回申请最低为

１０００

份，最高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份。 基金份额持

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

１０００

份的，注册登记系统可对剩余份额自动发起强制赎回。

３

、本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最

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上公告。

六、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和赎回费。

七、重要提示

１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４

］

１９４

号文批准公开发售。本基金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５

日正式生效，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行

Ａ

级、

Ｂ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分级收费

方式。

２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调整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和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上限，敬请投资者留意。详

情请参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公告：《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上

限的公告》。

３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 ４００９９

（免长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了

解本业务详细情况。

４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通在上证所场内系统进行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的更新更新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５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更新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

风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股票简称：华鼎锦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

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

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

丁尔民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的预案》的决定，公司以总股

本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即公司注册资本由

３．２

亿变更为

６．４

亿。现根据变更内容，对公司章程第六条和第十九条作相应修改，其他

内容不变。

决定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工商注册资料登记手

续。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收购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决定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其中，关联董事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喻景荣、骆善

有回避了该议案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项议案，内容及《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三、《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决定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３

）会议地点：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

７５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２

、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关于收购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３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

司股票的所有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 会议参会登记

（

１

）登记方式

Ａ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

Ｂ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法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办

理登记。

Ｃ

、 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５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

７５１

号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３２２０００

联系人：胡方波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９

）

８５２６１４７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９

）

８５２６１４７５

特此公告。

附件：参加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备查文件：

１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关联方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关于公司收购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独立

意见；

５

、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杭鼎收购重大关联交易专项会议

决议。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委托代理人对如下事项代为表决：

表决议题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收购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重大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证券简称：华鼎锦纶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举行。 本次监事会应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表决监事

３

人。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骆中轩先生主持，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

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４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股票简称：华鼎锦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交易为公司受让本公司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集团”）及香港永顺亚

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永顺”）所持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鼎锦纶”）

１００％

的股

权。

２

、本次股权转让前，三鼎集团持有杭鼎锦纶

２０％

的股权，香港永顺持有杭鼎锦纶

８０％

的股权，本公司收

购三鼎控股、香港永顺持有的杭鼎锦纶

１００％

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３

、收购所涉及的股权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或其他重大权属瑕疵。

４

、本次股权收购能有效促进公司锦纶业务整合，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

５

、本次交易关联董事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喻景荣、骆善有回避表决。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锦纶产业链整合，由本公司受让三鼎集团所持杭鼎锦纶

２０％

的股权和香港永顺所持

杭鼎锦纶

８０％

的股权。

鉴于三鼎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香港永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丁军民控制的企业；本公司董事

骆善有兼任杭鼎锦纶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因此，本公司收购杭鼎锦纶

１００％

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

９

人，关联

董事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喻景荣、骆善有回避表决，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对该交易的表决。

由于杭鼎锦纶为中外合资企业，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三鼎集团

名称：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义乌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丁志民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丁志民

１７

，

０００ ３４％

丁尔民

１６

，

５００ ３３％

丁军民

１６

，

５００ ３３％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度三鼎集团的主要财务指标（合并后）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资产总额

５

，

８９６

，

９０８

，

９３８．８７

负债总额

３

，

７４７

，

４７０

，

３７５．７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

，

１４９

，

４３８

，

５６３．１１

营业收入

２

，

１１４

，

４５７

，

４３４．２６

净利润

１２７

，

４４５

，

１９４．７８

三鼎集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三鼎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２．５％

的股份，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

、香港永顺

名称：香港永顺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ＥＶＥＲＬＩＮＥ

（

ＡＳＩＡ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５

号海洋中心港海城

８

楼

８２７

室；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港币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港元） 出资比例

丁军民

４７５ ９５％

吴桂进

２５ ５％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香港永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香港永顺控股股东、董事丁军民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吴桂进系丁军

民配偶。

三、杭鼎锦纶的基本情况

名称：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８１６６

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５

号大街

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骆善有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锦纶切片（功能性半消光切片、功能性大有光、全消光或特种用途切片）；销售：本

公司生产的产品。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三鼎集团

３００ ２０％

香港永顺

１

，

２００ ８０％

合计：

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目前，杭鼎锦纶正在建设“年产

８０

，

０００

吨锦纶（聚酰胺）切片项目”，项目已完成核准批复手续，取得了杭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出具的 《关于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锦纶切片项目核准的批复》（杭经开商

［

２０１０

］

６６

号）。项目主要产品为功能性半消光锦纶

６

切片、功能性大有光、全消光和特种用途锦纶

６

切片，项目

总投资为

２

，

６００

万美元，建设期为

２

年，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建成投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杭鼎锦纶的总资产为

１４

，

８７８．１３

万元，

净资产为

７

，

６２１．１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

－１７８．６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月净利润

１００．６６

万元。

三鼎集团、香港永顺所持杭鼎锦纶的股权不存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交易双方名称

转让方：三鼎集团、香港永顺

受让方：华鼎锦纶

２

、交易标的

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转让价格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杭鼎锦纶全部股权进行

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

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２６９

号】，杭鼎锦纶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的评估值如下：

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万元）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万元） 增值率（

％

）

７

，

６２１．１４ ８

，

９８７．３５ １７．９３

参照上述评估结果，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８

，

９８７．３５

万元。

４

、支付方式

本公司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３

个月内向三鼎集团、香港永顺或其指定第三方按出让比例支付完毕。

５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在各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并经审批机关审批后生效。

６

、相关税费

因本协议和本次交易而发生的税费由各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各自承担。

五、 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杭鼎锦纶拟从事锦纶切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正在建设“年产

８０

，

０００

吨锦纶（聚酰胺）切片项目”，项

目达产后将形成

４０

，

０００

吨

／

年功能性半消光切片和

４０

，

０００

吨

／

年功能性大有光、 全消光或特种用途切片的生

产规模，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１４．８８

亿元，实现税后利润

６

，

９０５．６５

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构建从锦纶切片到锦纶长丝的完整产业链， 实现对锦纶

６

产业平台的整

合，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做大做强主业，增强市场竞争优势，提升产品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没有违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评估，评估

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得当，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公司董事会对该项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与三鼎集团、香港永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合法有效；

３

、本次股权收购能有效促进公司锦纶业务整合，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没有违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七、 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香港永顺亚洲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

购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杭鼎锦纶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杭鼎锦纶”）

２０％

股权以及香港永顺亚

洲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杭鼎锦纶

８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关联董事、关联股东需相应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以

该评估结果作为最终交易价格，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各方不存在历史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审计委员会专项意见；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４

、独立董事意见；

５

、《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２６９

号】；

６

、《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４６７

号】；

７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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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

2012-17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00

2

、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张代铭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股份

169,361,7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7.0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二零一一年度董事会报告。

投票结果为

169,361,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

、 审议通过二零一一年度监事会报告。

投票结果为

169,361,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

、 审议通过二零一一年度经审核的财务报告。

投票结果为

169,361,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二零一一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投票结果为

169,361,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零一一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

本集团

"

）根据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净利润进行分配：根据中

国会计准则，本集团二零一一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76,023,665.57

元，本公司

实现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74,231,095.62

元。 按照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人民币

7,423,109.56

元。

二零一一年度末期股息分配方案为：以二零一一年末股本总额

457,312,830

股计算，向全体股东派发末

期股息，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

元（含税）。 具体派息办法另行公告。

5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香港执业会计师）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中国注册会计师）为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国际及国内核数师并授权董事

会确定其酬金的议案。

投票结果为

169,361,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二零一二年度董事、监事酬金的议案。

投票结果为

169,361,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

2012-2013

年度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人民币

1440

万元

（保险费率为

2%

），此外，在承保范围基本不变且不超过原保额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审议批准以后年度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续保事宜的议案。

投票结果为

169,361,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1

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各项议案；

2

、

2011

年度周年股东大会记录；

3

、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

:

骅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4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

2012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决定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12

年

6

月

26

日，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陀分

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骅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310107000658007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868

号

1605

室

A

座

法定代表人姓名： 郭祥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策划（除演出、除经纪），儿童乐园服务（限分支），会展会务服务，动漫设计和

动漫产品的设计及销售，工艺礼品的设计及销售（除专项），销售：玩具、模型、婴幼儿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

器材、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实业投资（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

理），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除专项）、市场信息咨询及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

意调查、民意测验）、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类均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专业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不含

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6

月

26

日至

2032

年

6

月

25

日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3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

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

"

自查情况的整改报告》，除未

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外，其余需整改的内控

规则落实问题已如期完成整改。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与具有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

"

新时代证券

"

）签署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旦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则由新时代证券担

任代办转让的主办券商，负责公司可能退市后的股份转让工作，并在代办股份转让实际发生时，向其支付

代办费。

至此，公司已全部完成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所发现问题的整改。 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制

度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8

关于全资子公司梅州富华矿业有限公司

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梅州富华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华矿

业

"

）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竞得大埔县国土资源局枫朗镇出水科矿区陶瓷土矿采矿权（以下简称

"

本采矿权

"

）。

详细公告已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www.cninfo.com.cn

）进行了披露。

采矿证情况

日前，

"

富华矿业

"

已取得大埔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具体如下：

证号：

C4414222012037130123499

采矿权人：梅州富华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大埔县丽水湾

B5

栋

22

、

23

号店

矿山名称：梅州富华矿业有限公司大埔县枫朗镇出水科陶瓷土矿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陶瓷土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有效期限：壹拾年自

2012

年

3

月

29

日至

2022

年

3

月

29

日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